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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論－－議 員 應 盡 開 會 的 基 本 責 任 與 義 務

社論專載

本 學 期 第 二 次 學 生 議 會 ， 因 出 席 人 數 不 足 ， 第 二 次 流 會 。 

在 四 十 九 位 議 員 中 ， 除 兩 名 因 事 請 假 外 ， 僅 有 十 四 人 出 席 

， 這 種 流 會 的 情 況 ， 也 影 響 到 學 生 會 的 正 常 運 作 。 到 會 議 

員 及 課 指 組 ， 對 於 無 故 缺 席 的 議 員 ， 除 了 深 表 遺 憾 外 ， 並 

將 在 期 中 考 後 ， 召 開 第 三 次 議 員 會 議 ， 研 擬 議 會 選 舉 辦 法 

， 課 指 組 也 將 檢 討 以 往 的 得 失 ， 提 出 因 應 之 道 ， 務 期 將 學 

生 議 會 導 入 正 軌 ， 以 發 揮 其 應 有 的 功 能 。 

 

我 們 從 以 往 兩 次 流 會 的 情 形 來 看 ， 第 三 次 會 議 能 否 順 利 召 

開 ， 恐 怕 還 是 疑 問 ？ 在 此 我 們 希 望 每 位 議 員 同 學 ， 要 把 出 

席 議 會 當 做 一 次 自 我 訓 練 ， 自 我 表 現 的 良 機 。 在 這 多 元 化 

的 社 會 ， 人 與 人 的 關 係 愈 來 愈 密 切 。 學 校 就 是 社 會 ， 社 團 

是 社 會 的 縮 影 ， 而 學 生 議 會 是 社 團 的 精 英 ， 平 時 我 們 是 觀 

眾 ， 出 席 會 議 時 我 們 就 是 演 員 。 我 們 每 位 演 員 ， 要 演 好 自 

己 的 角 色 ， 出 席 會 議 只 是 履 行 基 本 的 義 務 。 

 

就 群 己 關 係 而 論 ， 人 是 社 會 動 物 ， 不 能 離 群 索 居 。 個 人 是 

生 於 群 ， 長 於 群 ， 所 以 群 體 的 生 命 ， 就 是 個 人 生 命 之 所 寄 

託 。 個 人 離 開 了 群 體 ， 生 命 就 失 去 意 義 ， 失 去 價 值 。 有 人 

把 群 己 關 係 ， 稱 做 第 六 倫 ， 實 在 有 其 重 大 的 意 義 。 如 何 增 

進 群 己 關 係 ， 如 何 在 群 己 關 係 中 ， 增 益 智 慧 ， 陶 冶 品 德 ， 

發 展 群 性 ， 以 造 福 人 群 ， 繁 榮 社 會 ， 實 在 是 當 前 最 重 要 的 

課 題 。 

 

我 們 看 年 底 三 合 一 選 舉 ， 每 位 候 選 人 的 政 見 雖 有 不 同 ， 但 

有 一 點 是 相 同 的 ： 就 是 大 家 都 說 要 為 人 民 服 務 ， 為 社 會 造 

福 。 可 見 一 個 人 要 獲 得 群 眾 的 支 持 ， 獲 得 別 人 的 好 評 ， 就 

必 須 犧 牲 小 我 ， 服 務 大 眾 。 當 然 ， 我 們 在 學 生 時 代 ， 由 於 

生 活 的 條 件 ， 環 境 的 因 素 ， 難 免 力 不 從 心 。 但 是 我 們 既 然 



當 選 議 員 ， 就 應 該 堅 守 崗 位 ， 把 握 機 會 ， 以 善 盡 一 己 之 責 

。 而 特 別 重 要 的 一 點 ， 就 是 要 有 愛 群 、 合 群 、 利 群 、 樂 群 

的 理 念 ， 要 為 群 體 著 想 ， 把 眼 光 放 遠 一 點 。 學 生 會 與 學 生 

議 會 ， 原 是 一 體 兩 面 ， 學 生 議 會 的 決 議 ， 交 由 學 生 會 執 行 

， 前 者 是 立 法 ， 後 者 是 行 政 。 議 會 不 通 過 辦 法 ， 行 政 失 去 

依 據 ， 便 無 法 展 開 工 作 。 

 

在 另 一 方 面 ， 對 於 學 生 議 會 一 再 流 會 ， 我 們 不 能 只 看 表 象 

， 而 是 要 追 根 究 底 ， 找 出 問 題 的 癥 結 所 在 。 據 我 們 所 知 ， 

有 部 份 議 員 的 產 生 ， 並 不 是 出 於 自 己 的 意 願 ， 而 是 由 於 名 

額 之 分 配 使 然 。 意 願 是 工 作 的 興 奮 劑 ， 意 願 高 ， 工 作 就 起 

勁 ； 意 願 低 ， 出 席 率 自 然 低 。 所 以 今 後 議 員 的 產 生 ， 應 設 

法 提 高 參 選 者 的 意 願 ， 課 指 組 站 在 輔 導 的 立 場 ， 似 宜 訂 定 

獎 勵 的 辦 法 ， 例 如 對 於 當 選 議 員 ， 除 頒 發 當 選 證 書 外 ， 對 

於 出 席 率 全 勤 者 ， 予 以 公 開 表 揚 ， 對 於 表 現 優 者 ， 視 其 事 

蹟 之 輕 重 ， 予 以 記 功 、 嘉 獎 ， 或 物 質 獎 勵 等 。 總 之 ： 要 使 

學 生 議 會 正 常 運 作 ， 必 須 改 進 選 舉 辦 法 ， 以 提 高 參 選 者 的 

意 願 ； 更 要 予 以 適 當 的 獎 勵 ， 以 激 發 當 選 者 的 責 任 心 與 榮 

譽 感 ， 才 能 做 到 人 盡 其 才 ， 發 揮 事 半 功 倍 的 宏 效 。


